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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资讯

“现代中国画开拓者——
傅抱石大型艺术展”在京展出

【编者按】

缘 起 ：2010 年 5 月 ，郭 庆 祥 发 表

《 艺 术 家 还 是 要 凭 作 品 说 话》一 文

（以 下 简 称《郭 文》），批 评 了 目 前 一 位

“ 大红大紫的书画名家”的创作。

2010 年 9 月，范曾起诉文章作者郭

庆祥，称文章已经对自己的名誉权造成

严重侵害，要求被告郭庆祥赔偿原告精

神损失费 500 万元。

2010 年 12 月底，郭庆祥公布了“ 范

曾流水线作画”的照片。照片上范曾正

在最后一张宣纸上点染，另一幅则是如

出一辙的多幅“老子出关”画作。

2010 年 12 月底范曾学生称照片非

流水线作画证据。

同月，范曾的学生崔自默表示，这些

照片是他拍摄的，是为了赞扬范曾绘画

技巧精湛。不想却被郭庆祥拿去当作老

师“流水线作画”的证据。

2011 年 6 月 7 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郭庆祥书面道

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7 万元。

2011 年 9 月 6 日下午 14 时，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门外聚集了来自全国

的数十家媒体记者，原定公开开庭审理

的“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案”二审关注

热度空前高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法

院以“只是谈话，不是开庭”为由，拒绝记

者进庭旁听。“整个程序都是按照正常的

开庭程序进行的，双方代理律师当庭进

行了辩论。法庭最后宣布将不再开庭，

择日宣判。”下午 17 时，郭庆祥的代理律

师富敏荣对记者说，本该正常公开审理

的“郭范案”再次上演“捂”戏，让记者们

如坠雾中。

激辩“流水线作画”

富敏荣律师介绍说，6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北京一中院组织郭庆祥、《文汇报》

与范曾三方进行谈话，对本案上诉进行

审理。在庭审中，郭庆祥、《文汇报》的代

理律师与范曾的代理律师围绕三个问题

展开了激烈争论：

第 一 ，有 没 有“ 流 水 线 作 画 ”的 事

实？范曾的代理律师称：郭庆祥在 1994

年、1995 年左右确实去过范曾的画室买

画。而当时范曾的画室仅 20 平方米，不

可能进行“流水线作画”，因此郭庆祥称

亲眼见到范曾“ 流水线作画”是不诚实

的。对此，郭庆祥和《文汇报》的代理律

师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范曾“流水线

作画”，证据包括郭庆祥的亲眼所见、一

审庭审中证人赵刚的证言，著名文艺批

评家解玺璋先生的文章也能证明这一

点，另外，范曾的学生崔自默也在他的博

客“自默文化网”中公布了范曾“流水线

作画”的照片。富律师还指出，范曾的代

理律师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流水线作

画”是范曾的一种“创作”方式。

第二，“贬损”是不是侮辱？范曾的

代理律师称：郭庆祥在涉案文章中使用

了“ 才 能 平 平”、“ 装 腔 作 势”、“ 逞 能”、

“ 炫才露己”、“ 虚伪”等贬损的词语，侮

辱了范曾的人格，因此构成名誉侵权。

郭 庆 祥 和《文 汇 报》的 代 理 律 师 认 为 ：

贬损不等于侮辱。事实是唯一的，针对

事实的意见可以是多元的，譬如一部电

影 ，有 说 好 的 ，也 有 说 很 烂 的 ，任 何 批

评用语都具有贬损性，也可能会使人的

社会评价降低，但批评不等同于侮辱。

关键要看是否是毫无道理的谩骂和丑

化，是不是有事实基础，例如对贪官说

“ 贪 得 无 厌 ”并 不 构 成 污 辱 。 在 本 案

中，《郭 文》所 使 用 的“ 才 能 平 平”等 词

语，显然不属于侮辱谩骂性用语。而文

中所有评价，均有客观事实依据，因此

虽 然《郭 文》对 范 曾 进 行 了 批 评 ，但 不

构成侮辱。

第三，郭庆祥有没有主观恶意？范

曾的代理律师认为：郭庆祥早年以 4000

元/平 方 尺 的 价 格 购 买 了 范 曾 的 字 画，

却很快转卖或赠送给他人，而范曾的字

画现已超过 15 万元/平方尺，因此郭庆

祥心态失衡，想通过对范曾进行贬低以

打压范曾字画的价格，达到能低价收购

范曾作品的目的，因此郭庆祥发表涉案

文章是出于商业利益的动机，在主观上

是存在恶意的。郭庆祥和《文汇报》的

代理律师指出：范曾代理律师的推论是

没有依据的。郭庆祥在涉案文章中明

确表明：对没有保留范曾的作品“ 一点

也不后悔”。早在 15 年前，郭庆祥就亲

眼目睹了范曾“流水线作画”，15 年来，

郭庆祥并没有对范曾进行揭露。但“流

水线作画”这一现象近年来在中国美术

界愈演愈烈，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和公众

对艺术的认知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对收藏家也是不公平的。郭庆祥作为

收藏家和评论家，撰文是出于其良知和

公心，其立意是艺术批评和学术争鸣。

而且范曾“流水线作画”是客观事实，郭

庆祥也没有在文章中指名道姓，这足以

说明郭庆祥仅仅是就事论事，针对的是

现象而非个人。郭庆祥的代理律师还

当 庭 出 示 了 6 月 14 日 出 版 的《北 京 晚

报》作为新证据：范曾的代理律师在一

审宣判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

范 曾 与 郭 庆 祥 之 间 并 没 有 私 人 恩 怨 。

因此郭庆祥不存在恶意，他的文章旨在

批评美术界的不良现象。

在庭审结束后，郭庆祥一方拒绝在

法院的组织下进行调解，法官宣布不再

另行开庭审理，将择日宣判。

《文汇报》为何上诉？

今 年 6 月 7 日，北 京 市 昌 平 区 人 民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郭文》中通

篇对范曾的诗、画、书法、作画方式及人

格分别做出了贬损的评价，造成其社会

评价的降低及精神痛苦，郭庆祥的行为

构成对范曾的名誉侵害。另外还认为：

因郭庆祥曾收藏范曾的作品，二人系交

易 的 双 方 ，交 易 行 为 之 中 存 在 商 业 利

益，故郭庆祥称其文章为纯粹的文艺评

论的观点，法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被

告郭庆祥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 7 万元。

对第二被告《文汇报》，法院认为：虽

然《文汇报》对刊载的文章未严格审查，

存在一定过失，但其行为尚不足以构成

对范曾的名誉侵权，故对于范曾要求《文

汇报》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法院不予

支持。

随后，郭庆祥和《文汇报》均提起上

诉。郭庆祥在上诉状中认为，一审判决

混淆了文艺批评、学术争鸣与名誉侵权

的界限，“ 诗、画、书法”作为文艺作品，

“作画方式”即创作方式，都是文艺批评

对象，应当承担艺术评价。而如果文艺

家的某些表现或品质可能对其文艺创作

产生影响或反映出了文艺界的某种风气

或趋势，也可作为文艺批评的对象。即

使是负面的评价，仍属于学术争鸣的问

题。文章中提到的范曾进行“流水线作

画”、高调亮相媒体、画作价格极高等也

均是客观事实。因此，郭庆祥没有对范

曾进行诽谤。既然是文艺批评，评价当

然应该是贬义的，只要是为了表达自己

学术观点的需要，只要是基于客观事实，

而不是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就不应当

认定为侮辱。况且，范曾是一位公众人

物，应该接受和容忍人们的各种评价，包

括负面评价。

此外，一审判决以存在商业利益为

由，推断郭庆祥有自私动机，而否定了

《郭文》为纯粹文艺批评，这个推断缺乏

证据支持。即使发生过交易，作为消费

者，当然有权利对商品提出批评。《文汇

报》的代理律师表示，《文汇报》已对刊载

的文章尽到了审慎审核义务，在《郭文》

发表前，《文汇报》已对文中所反映的问

题进行了核实，查明文章内容属实，对文

中出现的不恰当言辞也进行了调整，文

章不存在对范曾个人的诽谤和侮辱，一

审判决认为《文汇报》存在一定过失的意

见有误，因此提出上诉。

艺术批评经历的一场灾难

“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案”一审判

决结果出来后，无异在法律界和文艺理

论、批评界引起一场“地震”：北京、上海

的学者们针对此案分别召开了学术研讨

会。“为什么法律事实如此清晰的案件会

被判决败诉？这让我们法律界人士也很

难理解。”“它没有划清学术批评与侵害

名誉权之间的界限，会让今后的文艺批

评只唱赞歌，这将是艺术批评经历的一

场灾难。”华东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

心将各地学者、文艺批评家的文章和讨

论意见汇编成《范曾诉郭庆祥和<文汇报>

等名誉侵权案社会影响报告》一书，对

“郭范之争”带来的“后影响”进行了深入

探索。

文艺批评家许石林在《抬口棺材写

评论》一文中不无担忧地写到：“法律告

诉 我 们 ，文 艺 批 评 将 成 为 一 个 高 危 行

当。往常我写评论，很信奉一句外国人

说的话：‘ 评论的唯一语言就是批评。’

可是，这个‘ 开天辟地’的判决后，有人

说 至 此 进 入 了 文 艺 定 向 赞 美 的 新 时

代。今后写真正的文艺评论，要有当烈

士的准备。”

崔自默：“按完脚你能不给钱吗？”

二审庭审前，范曾的学生崔自默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拍摄的老师

作画的图片是 2005 年发到网上去的，其

实 不 止 这 一 组 ，这 么 多 年 也 没 有 人 关

心、议论。被郭庆祥作为‘流水线作画’

的证据后，才被媒体广泛使用。范曾知

道后非常脑火，以为是我故意提供给郭

庆祥的，所以我说‘ 流水线作画是一种

创作方法，你说它降低了艺术性，大家

可以争论，天底下的道理都是越争论越

明。我也不赞成打官司，所有的批评者

都是你的关注者、研究者。我拍的照片

重新被解读，引发了关于‘流水线作画’

和文艺批评的大讨论，这对艺术来说可

能是个好事。”

为什么“流水线作画”会成为一种现

象，会有市场？崔自默说：“那你在大街

上看了耍猴、杂耍或者按过了脚，你还能

不给钱吗？”崔自默说：“‘泛大师’的时代

已经过去，国际艺术界正迎来‘大宗师’

的时代，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传统的

绘画艺术和创作方法。”

律师质疑审判程序

富敏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郭范

案’的两次审理都存在程序不当的瑕疵，

一审法院没有公开宣判，没有告知双方

当事人宣判日期，而是把判决书邮寄给

我们；二审违背最高法院提倡的公开审

判原则。法律规定只有涉及国家机密、

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情况下，由当事

人提出获准后，才不允许旁听，除此都应

公开审理，而此案显然三种情况都不符

合。我已当庭提出，这种‘谈话’方式实

际是开庭，不准旁听的做法已违背了公

开审判的原则。”

对 此，富 敏 荣 表 示，他 对 二 审 审 判

的结果不无担忧。郭庆祥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输得起，我对判决输赢并

不在意，也不会让这场官司牵涉太多精

力，这场官司的意义在于让普通大众明

白什么是真正的艺术美和艺术价值，艺

术家采用流水线作画，没有了情感和时

代精神，就同工匠无异，他的创作也就

成了商业产品，商业产品也应承担商业

评价。今后，我的正常艺术批评也不会

停止。”

庭 审 结 束 后 ，范 曾 的 代 理 律 师 在

接 受 北 京 一 家 媒 体 采 访 时 表 示 ，目 前

范 曾 人 在 法 国 ，他 坚 持 希 望 二 审 可 以

维持原判。

本报讯 2011 年 9 月 6 日，“现代中国画开拓者——

傅抱石大型艺术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开幕。此次展览

由中国民生银行、炎黄艺术馆、南京博物院共同主办。

傅抱石是 20 世纪中国传统美术现代化转型的代表人

物。一方面他是闻名中外的国画大师，篆刻、书法等传统

艺术功底亦佳；另一方面他是著名的美术史论家，博古论

今而著述等身。他的绘画创作注重文心的提炼与情感的

表达，绘画技法从传统文人画和日本绘画中吸收营养而推

陈出新，绘画内容从历史、自然和诗境中寻找题材并与时

俱进，为 20 世纪现代中国画的开拓做出了卓越贡献。

此次展览一方面展出由南京博物院、江苏省美术馆

等机构提供的 139 件作品，包括傅抱石各个时期、多种题

材的绘画作品 99 幅，篆刻作品 40 件；另一方面，展出傅

抱石生平照片、傅抱石年表、傅抱石著述选摘、傅抱石出

版著作等珍贵的文献资料。同时，为了更加深入的挖掘

和讨论傅抱石的历史价值，展览期间艺术馆还将推出

“现代中国画开拓者—傅抱石艺术及其研究”专题讲座

活动，邀请相关学者站在学术理论的高度，为广大观众

进行傅抱石艺术研究的梳理工作。 （魏明文）

本报讯 2011 年 9 月 8 日上午，由著名山水画家宋雨

桂主笔，台湾著名画家江明贤、中国美协副主席王明明

等合作共绘的长达 66 米的艺术巨制——《新富春山居

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长卷

题写引首。国学大师饶宗颐，著名国画家陈佩秋，著名

美学史论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伯敏，台湾著名美术

系教授欧豪年，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题跋。《新富

春山居图》创作过程历时一年，高 60 厘米，长 66 米，以丰

富的色彩描绘杭州富春江上溯千岛湖、下接钱塘江的秀

丽风光和人文景观。据了解，画卷长 66 米，不仅是艺术

史上之“最”的数字，还包含着《富春山居图》在成稿 660

年后重新创作合作之意。

与 这 幅 画 卷 同 时 展 出 的 还 有 中 国 大 陆、香 港、澳

门、台湾 62 位画家以富春江为题材创作的 60 幅优秀书

画作品，以及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员程毅中、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纪宝成等 10

余位诗词作家创作的诗词。 （王 洁）

本报讯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文化部共

同主办，中国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承办的“纪念辛亥革

命一百周年何香凝艺术精品展”，将于 9 月 16 日在北京

中国美术馆举行巡展首站开幕仪式，随后将前往广州、

武汉、南京等地巡展。此次展览由作品、图片、文献三部

分组成，将展出何香凝 36 幅精品画作、30 幅珍贵历史图

片及若干文献资料，以期从侧面反映辛亥百年来的历史

进程，展示何香凝的艺术生涯和高尚情操。

何香凝（1878-1972），出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南

海县棉村，自号棉村居士，又号双清楼主。她是中国近

代史上最早走出国门学习美术的女性之一，也是廖仲

恺夫人，孙中山的挚友。何香凝 1909 年进入日本本乡

女 子 美 术 学 校 学 习 绘 画，她 的 画 作 气 度 恢 弘、立 意 深

遂，常借对松、梅、狮、虎和山川的描绘，抒情明志，是她

70 年革命生涯和高尚人格的生动写照。何香凝与丈夫

廖仲恺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中国同盟会，

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帝制、进行民主革命作出了巨

大贡献。 （舒爱民）

《新富春山居图》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化中国·辛亥百年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何香凝艺术

精品展览巡展

《雨花台颂》 傅抱石

范曾范曾

本报讯 9 月 5 日，书画频道美术馆隆重举行书法名

家精品特邀展开幕式，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覃志刚、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赵长

青、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书画频道五年来为中国的美

术事业所作出的积极有效的推动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并为书画频道开播五周年送上了真挚的祝福。

展览与 7 月 28 日举办的“美术名家特邀展”相得益

彰，是书画频道美术馆开展美术及书法活动的开端。以

此为始，书画频道将以崭新面貌与观众见面，特别是通

过《空中美术馆》栏目，弘扬优秀书画艺术传统、推动书

画艺术普及，把书画大家、名家和有潜力的中青年艺术

家的精品展现给观众。 （焉笑华）

书画频道美术馆
举行书法名家精品特邀展

郭庆祥郭庆祥

■ 任钦功


